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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參考用 
二零零四年十一月八日 
 

立法會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 

 

對香港電話有限公司的收費由事前規管轉為事後規管 
 
引言 
 
 本文件向各議員簡介電訊管理局(電訊局)在二零零四年十月八日就建議更
改香港電話有限公司(香港電話公司) 的收費規管展開的諮詢。諮詢期將於二零
零四年十一月十九日結束。 
 
背景 
 
2. 電訊局在二零零三年九月二十三日及十一月二十八日就香港電話公司申請
免去其在商業直通電話線及住宅直通電話線市場的主導地位發出兩份諮詢文

件。該兩份諮詢文件曾探討對香港電話公司的收費實施事後1規管去代替現行規

管模式的可能性。 
 
3. 在進一步考慮現行及另行規管模式的優點後，電訊管理局局長(電訊局長)認
為值得進一步研究對香港電話有限公司的收費實施事後規管制度的模式。因此，

電訊局在二零零四年十月八日展開獨立諮詢。就此獨立諮詢發出的諮詢文件建

議，透過發出新的固定傳送者牌照，對香港電話公司的收費由事前2規管轉為事

後規管。 
 
諮詢文件 
 
香港的固定電話服務 
 
4. 在一九九五年以前，固定電話服務是由香港電話公司所壟斷。隨後，政府逐
步開放固定電話市場。至二零零三年，固定電話市場已全面開放，再沒有對提供

固定電話服務的牌照數目作任何規管限制。現時，共有 11 個持牌商。由於新營
辦商加入市場帶來競爭，香港電話公司的市場佔有率已逐步減少，目前約為 70%。 
 

                                                 
1 事後規管一般指在營辦商濫用其主導地位後，或從事其他反競爭行為後，規管者可對其進行制
裁。 
2 事前規管一般指營辦商需要就收費定價(包括提供折扣或價格優惠)取得規管者的事先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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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自一九九五年起，電訊局長推行多項規管措施，包括協調掘路、協助進入樓
宇、開放接達至樓宇內置線路系統、號碼轉攜，以及強制性的第一類及第二類互

連。這些措施均抱有共同政策目標，就是減低進入固定電話市場的障礙。 
 
6. 年初，政府基於營辦商為 75%至 80%的樓宇住戶興建接入網絡設施時不會
遇到明顯障礙，就第二類互連公布了新的規管政策。這政策將由現時至二零零八

年期間逐步實施。 
 
7. 除固定電話營辦商之間的競爭外，流動服務及網絡(VoIP)電話服務等新服務
相繼湧現。這些服務均挑戰傳統固定電話服務作為消費者的「必需品」地位。在

二零零二年，固定電話只佔香港的電訊服務總收入約 16%。此外，流動服務用戶
的數目已超過固定線路用戶的數目。 
 
現時對香港電話公司的收費規管 
 
8. 現時規管香港電話公司根據固定電訊網絡服務(固網服務)牌照提供不同電
訊服務的收費的程序是在一九九五年制訂，而電訊局長是在開放固定電話市場時

發出有關牌照。由於香港電話公司在開放初期擁有龐大市場力量，所以為根據其

牌照監察其收費，香港電話公司被事先推定為佔主導地位，除非或直至電訊局長

得出相反結論。到此為止，電訊局長並沒有就香港電話公司在固定電話服務的地

位有如此結論。 
 
9. 因此，香港電話公司仍需要就每次固定電話服務收費的折扣、優惠或更改事
先取得電訊局長的批准。香港電話公司在每次申請時，均必需向電訊局長提交相

關的成本資料作利潤分析，以斷定是否涉及任何被禁止的定價行為。如此嚴謹的

詳細審查旨在確保香港電話公司沒有濫用其市場力量，從事反競爭行為。例如，

低於成本的價格可以是以妨礙競爭為目的的掠奪性定價策略。電訊局長在收到申

請後，必需在 30 天內批准或否決任何收費更改，而對新服務的收費，則需要在
45 天內批准或否決。香港電話公司亦必需在新收費生效前，在政府憲報公布其
個別收費計劃。在二零零三年，香港電話公司就固定電話收費提出了 66個申請，
電訊局長批准了其中 58 個，而更改收費及批准或否決新服務的收費實際所需的
平均時間分別為 17天及 25天。 
 
事前及事後規管 
 
10. 原則上，只有在市場欠缺有效競爭時，才會以規管干預作為「補救措施」。
這些補救措施應該「切合」市場的競爭狀況。展望將來，電訊局長事先批准香港

電話公司的固定電話服務價格的規定可能不合時宜。故此，電訊局長建議將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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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公司的事前規管革新為事後規管。 
 
11. 在市場從壟斷經營的結構中轉型的初期，固有營辦商的市場力量龐大，其策
略行為可能阻止所有新營辦商進入市場。因此，當局應該採取事前規管措施，以

保障新競爭的發展。隨著電訊市場繼續發展，針對固有營辦商的事前規管措施應

逐步轉為事後規管。 
 
國際最佳慣例 
 
12. 電訊局的建議亦符合國際最佳慣例。英國的通訊業規管機構 Ofcom 在二零
零三年十一月向被認為在「固定窄頻零售服務市場」佔有龐大市場力量的英國電

訊施加的事前規管條件當中，並不包括英國電訊須事先徵求 Ofcom 批准收費的
規定。向英國電訊施加的「補救措施」包括價格上限、禁止不當價格歧視、公布

收費和通知 Ofcom 有關收費，以及獨立帳目等。澳洲在一九九七年全面開放市
場，即使當時澳洲電訊(Telstra)仍然佔有市場主導地位，仍以事後規管取代事前
規管。根據有關規定，Telstra須向澳洲競爭及消費者委員會（ACCC）提交價格
資料。倘若公眾利益超過競爭減少及商業利益受影響所造成的損害，ACCC有權
公布上述價格資料。但這些事後規管措施並不包括價格須由 ACCC 事先批准的
規定。 
 
現行牌照制度：兩極化模式 
 
13. 根據現有牌照限制，除非及直至電訊局長免去其主導地位，否則，香港電話
公司將繼續受限於事前規管措施。相反，電訊局長如欲豁免某些事前價格規管方

面的責任，則非主動免去其主導地位不可。這種兩極化模式並不符合規管水平應

當切合市場情況的原則。 
 
14. 維持完整的事後規管保障，是香港放寬電訊規管措施取得長遠成功的要素。
電訊局關注到，倘若主動免去主導地位，可能限制或妨礙當局日後就香港電話公

司的不當行為引用《電訊條例》(該條例) 第 7L條。這是在一九九五年擬備香港
電話公司牌照時沒有預計的情況，亦是建議另行規管模式的依據，以消除任何法

律上的疑問。 
 
事後規管保障消費者權益 
 
15. 在事後規管制度下，《電訊條例》就電訊持牌人的反競爭行為向消費者提供
妥善保障作出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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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首先，該條例第 7K(1)條規定，持牌人不得作出電訊局長認為目的是在於防
止或大幅限制電訊市場的競爭的行為，亦不得作出局長認為會有如此效果的行

為。第二，該條例第 7L(1)條規定，在電訊市場處於優勢的持牌人，不得濫用其
優勢。第三，該條例第 7N(1)條規定，倘若電訊局長認為有關歧視具有防止或大
幅限制電訊市場的競爭的目的或效果，並在不損害第 7K條的實施的原則下，在
電訊市場處於優勢的持牌人，不得在收費或提供服務條件方面對在市場獲取服務

的人之間存有歧視。 
 
17. 故此，包括香港電話公司在內的所有持牌人提供電訊服務時的反競爭行為將
一直受事後規管措施限制。消費者的選擇及保障將不會因為採用我們的建議而受

到影響。 
 
更換牌照 
 
18. 根據《電訊（傳送者牌照）規例》3，現有固網服務牌照的持牌商有權交回

現有固網服務牌照4，以換取電訊局長發出固定傳送者牌照5。倘若香港電話公司

交回現有固網服務牌照，以換取考慮中新的固定傳送者牌照，有關價格規管的條

款便可修訂，同時亦可避免主動免去主導地位的法律風險。由於這種方法將跟現

行發牌制度有重大分別，所以必須達到以下條件方可實施： 
 

(a) 香港電話公司同意換領傳送者牌照及交回現有固網服務牌照；及 
 
(b) 根據該條例第 6C條，諮詢公眾及受影響的人士。 

 
牌照條件的修訂建議 
 
19. 概括而言，建議的傳送者牌照與香港電話公司的現有牌照有下列分別： 
 

(a) 收費及價格優惠無需再經由電訊局長事先批准，但反競爭行為將受限於
該條例下的罰款及第三者索償的制裁。 

 
(b) 香港電話公司必須公布標準收費，並在此等收費以外的優惠生效之前 7
天通知電訊局長，俾能迅速有效地辨識是否存在反競爭行為。 

 
(c) 如牽涉合理的消費者利益，電訊局長將酌情公布香港電話公司的優惠，

                                                 
3 該條例第 7(2)條的規定。 
4 傳送者規例第 4(3)條。 
5 該條例第 7(5)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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例如住宅電話服務收費等。 
 

(d) 跟該條例重複的牌照條件（因為相應條文已在 2000 年修訂時納入該條
例）將予刪除。 

 
(e) 有關主導地位測試的牌照條件將予刪除。當局將不再事先推定主導地位
存在或不存在。 

 
(f) 香港電話公司須實行「現時成本」會計措施，並在電訊局長作出要求時
提交有關資料，以協助當局根據事後規管制度進行調查。 

 
 
電訊管理局 
二零零四年十一月一日 
 
 


